附件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十七项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一、反馈问题
督察发现，即墨区青岛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还在使用应淘汰的铝壳熔炼炉。
二、整改目标及完成情况
青岛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完成铝壳熔炼炉设备的淘汰更新。
三、整改措施及具体落实情况
（一）督促企业拆除熔炉，向企业下达《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企业限期拆除铝壳熔炼炉。
（二）现场指导工艺标准，要求企业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》标准更新熔炉，并确保后续使用的设备均符合标准。
（三）聘请专家验收成果，经专家现场核实，确认企业更新的中频节能磁轭铁壳炉设备不属于淘汰类，符合整改要求。
四、销号验收情况
2024年8月30日，即墨区通过主管部门指导、聘请专家核查等方式，对该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自我验收，经核查， 已达到反馈问题的整改要求。2025年5月20日，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了验收复核。


